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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勞工另訂較低工資之規定。再者，若獨允外籍勞工得不受基本工資之規範，勢將對本國勞

工之就業產生排擠效應，反不利本國勞工就業。 

（三十）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7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807） 

徐委員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教育部擬訂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賦予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主要法律依據，行政院業於

101 年 3 月 26 日將「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函送立法院，立法院預計於近期進行審議。 

二、有關免試入學比序之問題，說明如下： 

(一)目前免試入學的規劃，當報名某校免試入學人數未超過招生名額時，則全額錄取；當報

名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則依各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決定錄取名單。 

(二)長期以來，家長多以考試成績作為評量孩子學習的唯一工具，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

入學規劃將多元學習表現列為超額比序參考項目，係希望鼓勵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讓每

個學生發展自我優勢能力。 

(三)教育部會督導各區採計多元學習表現時，皆需訂定其操作定義及相關規範，例如：對幹

部種類宜有規範，定義、服務時間證明及考核，訂出各種幹部的加分標準或只採計當幹

部的次數；採計競賽表現時，對於主辦單位性質、層級、比賽性質、範圍應訂定加分標

準；有關公共服務時數認定標準，應訂有服務機構、項目、性質、時間的一致性規範，

再行採用。此外，如另採記功嘉獎表現時，應避免同一項目重複採計加分，單一表現的

採計分數與比重亦不宜過高。 

(四)教育部會持續加強宣導，讓家長可依每個孩子的特性，給予適當的學習，培養其專長，

而非過度學習。 

三、所關心明星高中免試入學名額比率部分，說明如下： 

(一)各界對於明星學校的意見相當多元，我們尊重社會各界的建議及指教。明星學校並非政

府所訂定或授予，是歷史與社會自然形成的結果，我們尊重各種類型學校之發展，並無

刻意扶植或消滅之意。我們會秉持「穩健推動」原則，逐年就入學方式進行專業評估，

每 3 年進行一次總檢討。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在鼓勵學校發展特色，並無消滅明星高中之意。現階段已推

動高中職優質化及均質化，並輔以高中/高職學校評鑑實施方案及高中職發展轉型及退場

輔導方案，建立優質高中職評鑑認證及進退場輔導機制，以維護並提升高中職教育品質

，提供學生最佳之學習環境。 

(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所有高中及高職各校皆可依據學校歷史、條件、願景及社

會需求等因素，發展學科、群科或特殊才能性向之特色課程。各校透過多元與創新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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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課程發展，不僅能夠落實因材施教與開展學生多元智能，也可成為激發創新經營與全

面品質管理的策略性槓桿。 

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為重大教育政策，宣導成效攸關政策是否順利推動，因此，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實施計畫中已定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宣導方案」，分階段穩健落實各項宣導策略

，宣導對象優先以國中階段教職員生為主要宣導對象，其次為國小教職員生，宣導重點說明

如下： 

(一)預定於本（101）年 6 月底前全面調訓國中校長、教務及輔導主任，就基本面、職掌面與

應有作為面增進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了解及積極性作為。 

(二)業於 4 月 30 日至 5 月 7 日完成中央與地方宣導團宣導種子講師培訓，培訓後輔以本部統

一製作之宣傳品，如摺頁、手冊、海報、影音簡報播放檔等，安排到全國 935 所國中（

含附設國中部）進行到校宣導。 

(三)配合宣導摺頁及手冊之發送，讓學校親師生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能有更清楚的瞭解。 

(四)於本年 9 月底前規劃完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等學校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研習課程架構

、大綱及教材研發等，10 月起辦理有效教學、多元評量、補救教學、差異性教學與適性

輔導等種子講師培訓及教材教案研發，以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改變教師教學觀念。 

(五)短時間讓社會大眾對政策有清楚瞭解實非易事，除上述宣導規劃外，全面性的規劃平面

及電子媒體等宣導策略，讓社會大眾對政策有清楚的瞭解。 

（三十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考生偽造在校

成績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90） 

羅委員關於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考生偽造在校成績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本案業經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進行全面性清查，計清查 64 所大學 1,268 人次，並請臺南市

私立港明高級中學進一步確認，發現該校學生參加 101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經各相

關大學錄取為正、備取且變造成績經查屬實，須取消錄取資格學生計 11 名，涉及 10 所大學

20 學系，業經該會請各大學依招生規定取消其錄取資格，未影響其他錄取學生錄取權益，並

得以順利進行後續聯合分發作業。 

二、至有關港明高中部分，本部將朝下列方向處理： 

(一)學校之責任追究：港明高中核發學生成績單之流程，便宜行事，任由學生自行複印及驗

印，未詳加審查，顯有疏失，本部後續將視個案事實，研議依私立學校法第 55 條規定，

停止該校獎勵、補助經費，或停止招生班級數。 

(二)強化高中職行政管理：督導高中職建立學生成績單核發作業流程，並加強檢核機制。 

(三)強化教師及學生法治知能：持續辦理（或督導學校辦理）相關研習，強化教師及學生之

法治教育、公民教育、品德教育相關知識（知能），涵養其道德情操。 


